
親愛的 Angel 公益卡 卡友，您好： 

自 98/1/1 起，本行將調整 Angel 公益卡年費相關辦法，茲提供修訂前後內容對照表供您參考，不便之處，敬請見諒。 

變更前 變更後 

年費 

收費 

標準 

說明：每年計算乙次，除經本行同意減收或免收外，年費收取標準如下： 

普卡 金卡 白金卡 
卡別 

正卡 附卡 正卡 附卡 正卡 附卡 

年費 800 元 免年費 1,600 元 免年費 3,000 元  1,200 元 

說明：每年計算乙次，除經本行同意減收或免收外，年費收取標準如下： 

普卡 金卡 白金卡 
卡別 

正卡 附卡 正卡 附卡 正卡 附卡 

年費 800 元 800 元 1,600 元 1,600 元 3,000元  1,200元 

年費 

減免 

辦法 

（1）首年免年費。 

（2）自核卡後第四個月起一年內，刷卡累積簽帳金額或刷卡累積簽帳次數達下 

表標準，即可享次年免年費。 

（3）此後，只要每年達下表年費計算標準，即可享年年免年費。 

卡別 
普卡 

（正卡） 

金卡 

（正卡） 

白金卡 

（正卡） 

白金卡 

（附卡） 

累積 

簽帳金額  2,400 元  4,800 元  12,000 元  6,000 元 

累積 

簽帳次數  12 次  12 次  12 次  6 次 

（1）第一年免年費 

（2）核卡後年度消費達下表累計刷卡消費標準，即可享次年免年費。 

普卡 金卡 白金卡 
卡別 

正卡 附卡 正卡 附卡 正卡 附卡 

累積 

刷卡 

消費 

標準 

2,400元  2,400元  4,800元  4,800元  12,000元  6,000 元 

備註：（1）本卡年度簽帳金額採正、附卡分開計算，正、附卡均需達上表 

標準，方可享免年費優惠。 

（2）本卡年費優惠恕不與本行其他免年費優惠合併計算。 

注意事項：如您對以上修改或調整之條款內容有任何異議，您可依據信用卡約定條款第 21條之約定，於修訂條款生效日之前，通知本行終止契約。若您未於該期間內 

通知本行表示異議，將視同您已接受修正內容。 

詳情請參閱本行網站 www.fubon.com 或電洽 24 小時服務專線(02)8751­1313。 

敬祝 順心如意 

台北富邦銀行 消費金融總處


